
學生依據跨校輔系、雙主修協議
書相關規定與各校法規，填寫申
請書

開始申請

跨校輔系、雙主修
  開始受理申請

原就讀學校將通過申請資料
        薦送至本校

本校將審查結果進行公告，並將
註冊報告相關事項提供給通過輔
系、雙主修申請之學生。

本校將審查結果送回原校

※學生先完成校內簽核程序後，續由學生隸屬學校發文送至本校進行申請，但須在
本校受理截止日前寄達承辦人，以便轉由學系併同校內申請案審查。


